
马连春：
本院受理原告三河蒙

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诉 你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 知 书 、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
通 知 书 、开 庭 传 票 。 自 发
出 公 告 之 日 起 ，经 过 60 日
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和向本院提交证据的期限
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
日 内 ，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
第 6 日 下 午 15 时（遇 法 定
节假日顺延），在本院调解
庭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
缺席判决。

三河市人民法院

张光月：
本院受理原告三河蒙

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诉 你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 知 书 、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
通 知 书 、开 庭 传 票 。 自 发
出 公 告 之 日 起 ，经 过 60 日
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和向本院提交证据的期限
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
日 内 ，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
第 6 日 下 午 16 时（遇 法 定
节假日顺延），在本院调解
庭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
缺席判决。

三河市人民法院

胡朝辉、胡鑫恒、韩月琴、
胡新华、胡海朋、胡海青、
郭树廷、王金祥、孙之桥、
祝德强、李四行、魏清花、
冯绍岭、刘金柱、贾大利、
王书和、史金猛、赵云勇、
曾宪国、曾乐元：

本 会 受 理 的（2016）沧
仲 案 盐 字 第 0055、0080、
0088、 0094、 0102、 0108、
0112、0120、0121、0126 号申
请人盐山县农村信用联社
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因金
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
向你们公告送达受理通知
书、仲裁申请书副本、选定
仲 裁 员 通 知 书 、当 事 人 送
达 地 址 确 认 书 、仲 裁 规 则
及仲裁员名册。自公告发
出 之 日 起 ，来 本 会 领 取 以
上 公 告 文 书 ，经 过 60 日 未
领取即视为送达。公告期
满 10 日内与申请人共同选
定 独 任 仲 裁 员 ，逾 期 未 能
共 同 选 定 ，本 会 主 任 将 依
法指定李友权为本案独任
仲裁员并组成仲裁庭。本
案于 2016 年 11 月 2 日上午
9 点 至 2016 年 11 月 3 日 下
午 4 点在沧州仲裁委员会
盐 山 办 事 处 开 庭 审 理 ，如
无 正 当 理 由 不 到 庭 ，仲 裁
庭将依法缺席裁决。

特此公告
沧州仲裁委员会

李风义、李树荣、赵胜利、
赵迎春、王式东、黄玉明、
王金亮、王仕明、张号峰、
赵玉兰、李云兰、刘建发、
张建普、刘玉柱、王荣仓、
王国昌：

本 会 受 理 的（2016）沧
仲 案 盐 字 第 0069、0081、
0082、 0097、 0101、 0123、
0127、0129 号申请人盐山县
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
司与你们因金融借款合同
纠 纷 一 案 ，现 向 你 们 公 告
送 达 受 理 通 知 书 、仲 裁 申
请 书 副 本 、选 定 仲 裁 员 通
知 书 、仲 裁 规 则 及 仲 裁 员
名 册 、当 事 人 送 达 地 址 确
认 书 。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
起 ，来 本 会 领 取 以 上 公 告
文 书 ，经 过 60 日 未 领 取 即
视为送达。公告期满 15 日
内 选 定 仲 裁 员 ，并 与 申 请
人 共 同 选 定 首 席 仲 裁 员 ，
逾 期 未 能 选 定 ，本 会 主 任
将 依 法 指 定 李 吉 光 、陈 金
玲 为 本 案 仲 裁 员 ，李 友 权
为 本 案 首 席 仲 裁 员 ，并 组
成 以 李 友 权 为 首 席 仲 裁
员，李吉光、陈金玲为仲裁
员的仲裁庭。本案于 2016
年 11 月 9 日 上 午 9 点 至
2016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4 点
在沧州仲裁委员会盐山办
事 处 开 庭 审 理 ，如 无 正 当
理 由 不 到 庭 ，仲 裁 庭 将 依
法缺席裁决。

特此公告
沧州仲裁委员会

孟凡强不慎将人民警
察证丢失，警号为 079059，
特此声明。

闫峰不慎将警官证丢
失，证号为 055248，特此声
明。

韩银水不慎将警官证
丢失，警号为 008500，特此
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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